
关于实验废弃物中转站试运行的通知 

为解决实验室存贮过多实验废弃物造成实验室安全隐患的问题，学校改造了

紫金港、玉泉、华家池三个校区的废弃物中转站，目前已基本具备运行条件。经

讨论，决定自 4 月 26 日（下周三）起，各校区中转站投入试运行。试运行后为

方便师生送储实验废弃物，各中转站均增加了回收时间，详细见下表。西溪校区

的实验废弃物收储仍维持原方式，定时现场处置。  

一、实验室废弃物送储时间与地点调整如下： 

 



二、实验废弃物处置要求如下： 

1. 为有序、安全收集处理化学废弃物，请在送储前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陆

化学品系统登记处置情况，或在现场用微信登记（具体操作办法另文通知），以

便记录处置情况。试运行期间，允许现场手工登记。各类实验废弃物请分别按规

定时间送储，不按规定时间送储的，将视情况公开监控视频寻找处置人；对不按

要求送储的，收储点将要求送储人整改，情况严重的拒收。 

2. 各实验室对实验中产生的废弃物应进行分类收集，妥善贮存。严禁将实

验废弃物随意排入下水道以及任何水源，严禁乱丢乱弃、堆放在走廊、过道以及

其它公共区域，严禁混放在生活垃圾中。收集容器外应加贴分类标签和废弃物标

签（可到后勤集团物资供应中心领购），注明废弃物品名等信息，并确保容器密

闭可靠，不破碎，不泄漏。化学废弃物回收利用过程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

的要求，避免二次污染。 

3. 化学废弃物应尽量先进行减害性预处理或回收利用，采取措施减少化学

废弃物的体积、重量和危害程度。化学液体废弃物原则上用原瓶装回，如需混装，

应避免发生剧烈反应。 

4. 有机化学废弃物，应按要求集中在 25L 或 50L 专用废液桶（各中转站可

以领用）中清运，装桶时不得超过容器容积的 80%，须盖好桶内、外盖，以免运

输过程中发生液体泄露造成危险。 

5. 生化固废（锐器类除外）需用黄色专用塑料袋进行包装（可到后勤集团

物资供应中心领购），其中对有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生化固废或被病原微生物污染

过的废弃物，必须先在实验室采用高压蒸汽灭菌或放入 2000mg/L 有效氯消毒液

浸泡消毒 1小时的方法进行灭活消毒。 

锐器类废弃物送储时需用牢固、厚实的小纸板箱等容器妥善包装，避免外露

伤人，并存放于黄色专用塑料袋中。 

6. 对剧毒品、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按原要求处置。 

7. 各院系等单位，要督促相关实验室对实验废弃物作科学、合理的收集、

暂存和无害化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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